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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

增列个人所得税免税项目的通知 

（琼府［１９９４］１０５号）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，洋浦管理局： 

  今年，我省进行工资制度改革后，行政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，部分工作人

达到纳税标准，须依法申报纳税。考虑到海南经济特区物价指数较高，职工生活费新增消费较多的实际

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应包括这次工资制度改革增加的工资额、物价补贴以及十一类地区补贴。为了方便计

算为４００元／人，作为新增费用扣除标准。即：工资、薪金所得先扣除新增费用标准４００元，再扣除

８００元，余额部分征收个人所得税。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省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 

  


